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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，防范经营风险和资金安全隐患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规范市场秩序，结合呼和浩特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市场实际及专项整治工作实践，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《呼和浩特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近年来，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在呼和浩特市零售、餐饮、教培、健身、居民服务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，在便利消费、刺激消费的同时，也暴露出诸多突出问题。部分发卡经营者存在违规发卡、预收资金管理混乱、虚假宣传、设置合同霸王条款、擅自停业跑路等行为，尤其在教培、健身等风险集中领域，“恶意闭店”“卷钱跑路”等现象频发，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、财产受损，不仅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也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。
为回应群众关切，破解单用途预付消费卡领域监管难题，加强单用途预付卡全流程监管，制定本《办法》已成为维护消费者权益、防范市场风险、规范市场秩序的迫切需求。
二、起草依据
《办法》起草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。同时，结合呼和浩特市预付消费卡市场特点、监管实践及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对国家层面制度进行了细化和补充，确保《办法》符合本市实际、具有可操作性，既衔接上位法规定，又针对性解决本地突出问题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29条，涵盖总则、经营规范、预收资金管理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六个部分，具体划分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（1—8条）：明确立法目的及依据、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定义及适用范围，确立规范发展、风险防范等管理原则，明确市、旗县区、乡镇（街道）三级政府职责，划分行业主管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及相关单位的监管职责，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，为全流程监管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经营规范（9-11条，17-21条）：明确经营者备案管理、信息报送义务，划定禁止发卡、续卡的六种情形；规范经营者合同管理、格式条款使用、信息公示、交易记录保存等义务，明确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，全方位规范经营行为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、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。
（三）预收资金管理（12-16条）：明确经营者预收资金管理要求，规定纳入备案管理的经营者需通过商业银行存管、数字人民币钱包、服务信托、公证提存四种方式之一管理预收资金，细化每种管理方式的操作规范，防范预收资金挪用、侵占风险，保障资金安全。
（四）监督管理（22-25条）：明确行业主管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措施，建立投诉处理与争议解决机制，实行分类监管与风险预警处置，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风险处置责任，形成“政府统筹、部门联动、属地负责”的监管格局。
（五）法律责任（26-27条）：明确各领域行政处罚实施分工，规范涉刑案件移送程序，对合同诈骗、挪用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明确处理路径，强化制度刚性约束。
（六）附则（28-29条）：明确参照适用情形，规定《办法》施行日期，确保制度覆盖全面、衔接顺畅。
四、实施保障
《办法》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后，各相关部门、旗县区人民政府需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协同落实，强化部门联动、属地配合，细化监督管理细则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执法检查。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源头防范；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，及时移送涉刑案件；形成“政府统筹、部门联动、属地配合、社会共治”的工作格局，确保各项制度落地见效，切实守护消费者“预付款”安全，推动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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